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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搬家貨運定型化契約範本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本契約於中華民國○年

○月○日經甲方攜回審閱○日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並應於簽約前將契

約內容逐條向甲方說明。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甲方簽章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簽章： 

立搬家貨運契約託運人                  (以下簡稱甲方)，搬運人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(以下簡稱乙方)，茲經乙方事先出示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，並到場估

價，填妥搬運作業估價單(如附件)，並同時出示空白定型化契約書，

雙方同意根據估價單內容，使用合法營業貨車，訂立搬家貨運契約條

款列明如下： 

第一條 

  搬運時間：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○時到達起運地點搬運，預定於

中華民國○年○月○日○時完成搬運。 

第二條 

   搬運地址：起運地址： 

             迄運地址： 

   乙方須依甲方之指示將承運貨品搬運至迄運地址內之指定位置。 

第三條 

  搬運費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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□ 採包價方式收費，總金額新台幣○元。 

□ 採車次方式收費，每車次新台幣○元，預估車次○次，視實際

運送車次數計算費用，但總金額不得超過新台幣○元。 

  採車次方式收費者，乙方應按車輛之容積，以符合法令規定之滿載

方式為之。其超出預估車次五分之一（20%）以內，仍依預估單價

收費，超出五分之一（20%）以上之車次，則一律不得加收費用。 

第四條 

  乙方應依本契約所約定之計價方式收費，不得藉故加價或要求任何

附加費用。 

搬運期間，乙方人員餐飲差旅費、過橋費、通行費、油費等均由

乙方負擔。 

  有電梯之房屋，如電梯非因乙方之過失無法正常使用時，除前條所

約定之搬運費外，均依附件搬運作業估價單約定方式另行收費。 

第五條 

  搬運費繳付方式：簽約時預付定金新台幣○元。餘款新台幣○元，

於搬遷作業完成經甲方確認後支付，乙方應簽發收據給甲方。 

第六條 

  使用車輛及電梯運送貨物，應符合相關法令，如有違規，由乙方負

責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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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電梯之正常使用應由甲方事先確認。 

第七條 

  乙方對於因搬運過程所致甲方物品之毀損、滅失或致生其他損害

者，應負賠償責任。但乙方能證明毀損係因不可抗力，或因搬運

物之性質，或因甲方或其受僱人之過失所造成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 前項情形，甲方應於搬運完成後三日內告知乙方；如搬運物品有毀

損滅失不易發現者，應於搬運完成後十日內，將其情事告知乙方。 

第八條 

  甲方提交乙方運送物品，若有現金、有價證券、珠寶、貴重金屬、

美術品、古董或其他貴重物品時，除甲方於託運時報明其性質及

價值者外，乙方對於其毀損或滅失，不負責任。但乙方有故意或

過失者，不在此限。 

  甲方委託搬運之物品應無違禁品及危險物品。 

第九條 

  乙方因搬運對第三人所發生之責任概由乙方負責。 

第十條 

  甲方交付乙方搬運之物品，經甲方要求辦理保險時，其費用由甲方

負擔之。 

第十一條 



 - 4 - 

  甲方如需變更搬運時間者，應於約定搬運日期前○日通知乙方，否

則甲方應另行支付乙方新台幣○元之遲延費。但不得超過原估價

總金額二十分之一。 

  甲方因故解約者，乙方得請求不超過原估價總金額十分之一之賠償

金。 

第十二條 

  乙方應於約定時間內將甲方委託搬運之物品送至甲方迄運地址內

之指定位置，乙方若未能於約定時間內開始搬運，甲方得請求減

少價金或解除契約，並應賠償甲方所生之損害。 

第十三條 

  搬運作業進行中，因刮風、下雨、路況等因素以致未能完成者，由

甲乙雙方另定時間繼續完成。 

第十四條 

  搬運作業因乙方之事由未能於約定時間內完成者，甲方得解除契約

要求乙方回復原狀，乙方並應賠償甲方不超過原估價總金額五分

之一之賠償金；因甲方之事由致未能完成者，乙方得解除契約，

按完成比例收取費用，並得請求不超過原估價總金額扣除按比例

收取費用之餘額五分之一之賠償金。 

  乙方依前項規定解除契約者，甲方得請求乙方回復原狀，其所需費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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用新台幣○元由甲方負擔。但總金額不得超過原約定之搬運費。 

第十五條 

  附件之搬運作業估價單為本契約之一部分。 

第十六條 

  管轄法院：就本契約所生之爭執，雙方同意以○○地方法院為第一

審管轄法院。惟不得排除消費者保護法及民事訴訟法有關法院管

轄之規定。 

第十七條 

  本契約併同搬運作業估價單一式兩份，甲乙雙方各執一份，乙方不

得藉故收回。 

第十八條 

  本契約未定事項依政府相關法令規章辦理。 

 

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立契約書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託運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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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號碼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搬運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地址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電話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法定代理人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身分證號碼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統一編號： 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汽車運輸業營業執照編號： 

中 華 民 國 ○ 年 ○ 月 ○ 日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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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                   公 司 搬 運 作 業 估 價 單 

託運人  付款方式 □現金     □支票 預定搬運日期    年   月   日   星期     時    分 

編號  完成作業時間    年   月   日   星期     時    分 

起運

地址 

 迄運

地址 

 

自用電話  公用電話  自用電話  公用電話  

聯絡人 聯絡人 

起運

地址

環境 

住家區分 大廈‧社區‧公寓‧平房‧別墅‧坪數 迄運

地點

環境 

住家區分 大廈‧社區‧公寓‧平房‧別墅‧坪數 

樓梯區分              樓‧電梯(有‧無) 樓梯區分              樓‧電梯(有‧無) 

道路狀況   離住家      公尺‧道路     寬‧窄 道路狀況   離住家      公尺‧道路     寬‧窄 

車    庫 無‧有（入口高度             公尺） 車    庫 無‧有（入口高度             公尺） 

評估人員簽名  重要項目備註  

 

委託運送貨品明細表 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 

服務項目 數量 備註  

編號 名稱 數量 編號 名稱 

數量 

數量  1 冷氣機裝卸    

1 衣櫥（大）  30 電視(25英吋以上)  2 抽油煙機裝卸    

2   （中﹑小）  31      (12~24 吋)  3 特殊拆卸(        )    

3 電腦組  32 錄放影機  4 包裝作業    

4 梳妝台  33 抽油煙機  5 清潔作業    

5 長立鏡  34 空調冷氣(大)  6 垃圾處理    

6 床(大)  35      (中‧小)  7 

 

超出電梯容納範圍之 

之大型傢俱 

   

7   (中‧小)  36 直立式風扇  

8 書櫥(大)  37 抽風機  8 提供紙箱(大)    

9   (中‧小)  38 乾衣機  9 提供紙箱(中)    

10 書桌(櫥)  39 縫紉機  10 提供紙箱(小)    

11 櫥具櫥(大)  40 落地檯燈  11 提供其它裝箱之物品    

12   (中‧小)  41 鋼琴  12 提供網籃    

13 餐桌(椅)  42 電子琴       

14 電話桌組  43 地毯  

15 沙發桌組  44 保險櫃  

16 卡拉 OK 組  45 書櫃‧鏡框  

17 組合式櫥櫃  46 玻璃擺設  

18 鞋櫃  47 佛龕  

19 冰箱(大)  48 其他大型需拆之傢俱  

20   (中‧小)  49 盆栽  

21 烤箱  50 魚缸(尺吋： )  

22 微波爐  51 已裝箱之物品  

23 除濕機  52 已裝籃之物品  

24 洗衣機(大)  53 其他  

25    (中‧小)     

26 音響組合     

27 腳踏車     

28 壁櫥(大)     

29 壁櫥(中‧小)     

請儘速檢視，若有損害，請儘速告知。 

 

貴重

物品

明細

表 

 名  稱   數 量   價 值 

     

     

     

計價方式： 

□以車次計價﹕使用車型總重○公噸，置物空間（長    寬    

高    ），約○車次，單價∕每車次新台幣○元，依實際作業車

次計價，超出預估車次五分之一（20%）以內，仍依預估單價收

費，超出五分之一（20%）以上之車次，則一律不得加收費用。 

□包價方式﹕總金額新台幣○元 

※若電梯非因乙方之過失無法正常使用時： 

□採包價方式收費者，按每樓層勞務○元計價另行增收勞務費。 

□採車次方式收費者，依每車次每樓層勞務○元計價另行增收勞務費。 

□不另收費。 

□其他約定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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